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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109年第 2次「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

查會」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09年 7月 30日上午 10時 

地    點：本署二樓研究室 

召 集 人：陳主任檢察官怡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宏瑞 

出席人員：(詳簽名冊) 

壹、召集人宣布開會 

貳、 提報 109年第 1次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查核評估報告(詳如附

件 1) 

參、觀護人室報告本次審查之專案計畫 

一、109年度專案計畫變更審查計 7案(詳如附件 2) 

(一)更保屏東分會計提出 2案計畫變更，申請金額計 192,572元 

(二)犯保屏東分會計提出 5案計畫變更，申請金額計 4,153,320元 

二、110年度專案計畫審查計 24案(詳如附件 3) 

(一)地方自治團體：屏東縣政府提出 1案，申請金額計 50,000元。 

(二)公益團體計畫：得勝者教育協會等 7個公益團體共提出 24案，申請金

額計 10,175,939元。 

三、110年度公益團體補助金暫獲分配 6,950,000元，提出計畫需求金額合計

10,175,939元，不足額度計 3,225,939元。 

肆、專案計畫逐案討論審查(到場之公益團體提出說明及接受詢問)。 

◎109年度專案計畫變更審查(共 7案) 

    一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(詳如審查表編號 1～2) 

      (一) 109年度 6-12月辦理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收容人養生手工皂技能

訓練班-變更計畫，原核准 97,457 元，申請變更計畫減額 285 元，

修正後補助總額 97,172元。於核定補助總金額內辦理計畫變更及減

額—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2.核定補助新臺幣 97,172元。俟辦畢後一個月內檢附領據、原始憑證

與成果報告送本署辦理核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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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109 年度 3-11 月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園藝景觀造型班-變更計

畫，109 年度計畫申請 101,600 元，核准補助 101,600 元；因課程

講師鐘點費由 670元/小時調升為 695/小時，課程時數由 30小時調

整為 20 小時，申請變更計畫及減額 6,200 元，修正後補助 95,400

元。於核定補助總金額內辦理計畫變更及減額—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2.核定補助新臺幣 95,400 元，俟辦畢後一個月內檢附領據、原始

憑證與成果報告送本署辦理核銷。 

二、財團法人臺灣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(詳如審查表編號 3～7) 

(一) 109 年度 1-12 月辦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-變

更計畫，109年度計畫申請補助 2,293,300元，核准補助 2,293,300

元；另因應 COVID-19(新冠肺炎)疫情調整部分活動，109 年 5 月

13日核准變更計畫內容並減額 510,000元，修正後補助 1,783,300

元。 

109年5月13日核准變更計畫內容並減額510,000元，修正後補助

1,783,300元，109年6月18日通過項次(一)及項次(二)變更計畫內

容；補助金額不變維持1,783,300元。 

109年 6月申請項次(十二) 修復式司法方案變更計畫內容，補助 

金額不變維持 1,783,300元 

決議： 

1、審議通過。 

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1,783,300元，俟辦畢後一個月內檢附領據、

原始憑證與成果報告送本署辦理核銷。 

(二) 109年度 1-12月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-變更計畫，109年度計

畫申請補助 220,720元，核准補助 220,720元；因應 COVID-19(新

冠肺炎)疫情與業務需要調整部分活動並變更計畫內容，109.5.13

變更計畫審查會審議通過追加經費 250,000 元，修正後補助

470,720元。 

109年度計畫因法務部表揚全國推展犯罪被害人有功人士表揚大

會及團體大會暨宣導活動擴大為3系列方式辦理，於109.6申請追

加經費178,948元；修正後申請補助649,668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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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決議： 

1、審議通過。 

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649,668 元，俟辦畢後一個月內檢附領據、原

始憑證與成果報告送本署辦理核銷。 

(三)109年度 1-12月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辦理保護志工

研習)-變更計畫，109 年度計畫申請補助 239,600 元，核准補助

239,600 元；另因應 COVID-19(新冠肺炎)疫情與業務實況，調整

部分活動並變更計畫內容，109.5.13變更計畫審查會審議通過減

額 74,000元，修正後補助 165,600元。 

109.6月申請變更計畫內容並減額125,760元整，修正後申請補助

39,840元整。 

決議： 

1、審議通過。 

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39,840 元，俟辦畢後一個月內檢附領據、原

始憑證與成果報告送本署辦理核銷。 

(四)109 年度 1-12 月辦理 犯罪被害保護業務-變更計畫，109 年度計

畫申請補助508,100元，核准補助508,100元；另因應COVID-19(新

冠肺炎)疫情與業務實況，調整部分活動並變更計畫內容，

109.5.13變更計畫審查會審議通過追加經費 338,200元，修正後

補助 846,300元。 

109.6月申請變更計畫內容並減額2,388元整(法入民馨之活動餘

款)，修正後申請補助843,912元整。 

決議： 

1、審議通過。 

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843,912元，俟辦畢後一個月內檢附領據、原

始憑證與成果報告送本署辦理核銷。 

(五)109年度1-12月辦理守護馨園~安薪就業輔助專案-變更計畫，109

年度計畫申請補助 887,400 元，核准補助 887,400 元；另因應

COVID-19(新冠肺炎)疫情調整部分活動，申請變更計畫內容並減

額 50,800元(1-5月份計畫餘款)，修正後申請補助 836,600 元。 

決議： 

1、審議通過。 

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836,600元，俟辦畢後一個月內檢附領據、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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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憑證與成果報告送本署辦理核銷。 

◎110年度專案計畫審查(計 24案) 

 一、屏東縣政府（詳如審查表編號 8） 

        110年度 1-10月辦理 110年度婦幼案件醫司與團隊合作互助計畫 ，

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50,000元。  

決議： 

1、審議通過。 

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50,000元，俟辦畢後一個月內檢附領據、原始憑

證與成果報告送本署辦理核銷。 

  二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（詳如審查表編號 9～10） 

       (一) 110 年度 1-11 月辦理 110 年度得勝者計劃-屏東縣各國中青少年

犯罪防治宣導活動，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

幣 75,000元。  

    決議： 

    審議補助 30,000元【學習手冊補助 600本(20班)】 

        (二) 110 年度 1-11 月辦理 110 年屏東縣市國中「反毒者聯盟」－反

毒體驗教育宣導活動，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

臺幣 75,000元。  

決議： 

審議補助 20,000元(道具印刷費 10,000元*1套、教材印製費 5 

場*2,000 元=10,000 元、刪除學生手冊、宣導活動講師費、培

訓講師費等不予補助)。 

三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志願服務協會（詳如審查表編號 11） 

         110年度 1-11月辦理「讓呷飯成為反詐騙的起點」-關懷獨居老人送 

餐服務，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514,600元。  

決議： 

審議補助 134,850元(1-3月份營養餐盒費 1月：31天、2月：25天、

3月：31天計 87天*31人*50元)。 

四、社團法人屏東縣躍愛全人關懷協會（詳如審查表編號 12） 

         110年度 1-11月辦理 2021年弱勢家庭兒童課後照顧計畫，申請緩 

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514,600元。  

決議： 

核准補助 1-3 月講師鐘點費及餐費計 71,340 元，【講師鐘點費 1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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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級導師，160元*3小時*58天=27,840元，餐費-晚餐：50元*870

人次(15人*58天)=43,500元，刪除文具教材費及交通費不予補助】。 

五、財團法人中國神召會台灣區議會屏東神召會（詳如審查表編號 13） 

         110年度 1-11月辦理 2021年弱勢家庭兒童課後照顧計畫，申請緩 

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236,160元。  

決議： 

審議補助 1學期餐費 40,000元【補助一學期(16周)10名學童(計畫

內僅列 10名)每餐 50元之餐費補助 50元×16周×5天×10人=40,000

元，講師鐘點費刪除不予補助。】 

六、屏東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（詳如審查表編號 14） 

         110年度 1-12月辦理司法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，申請緩 

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148,600元。  

決議： 

1、審議通過。 

2、審議補助 148,600元。 

 七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（詳如審查表編號 15～25） 

      (一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辦理「直接保護」、「間接保護」、「暫時保護」

計畫，原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180,000

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幣 120,000元。  

           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120,000元 

      (二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辦理「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

議」計畫，原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

582,000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幣 507,000元。 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507,000元 

      (三) 110 年度 1-12 月辦理屏東監獄、屏東看守所收容人節日關懷活

動，原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80,000 元，

申請減額為新臺幣 20,000元。 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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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20,000元 

(四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監所外節日關懷活動，原申請緩起訴處分金

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80,000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幣 70,000

元。 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70,000元 

    (五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「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」計畫，原申

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2,035,098 元，申請

減額為新臺幣 1,834,400元。 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1,834,000元 

(六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，原申請

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1,911,900元，申請減

額為新臺幣 1,136,500元。 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1,136,500元 

(七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收容人養生手工皂技

能訓練班，原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

93,491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幣 50,040元。 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50,040元 

(八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園藝景觀造型班，原

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61,950 元，申請

減額為新臺幣 20,850元。 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20,850元 

(九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「民俗藝術花燈工

藝訓練班」實施計畫，原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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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臺幣 182,400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幣 50,000元。 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50,000元 

(十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「紅豆車輪餅班」

實施計畫，原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

200,000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幣 87,600元。 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87,600元 

(十一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「紅豆車輪餅班」

實施計畫，原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

200,000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幣 87,600元。 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87,600元 

八、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（詳如審查表編號 25～31） 

      (一) 110 年度 1-12 月辦理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(諮商輔導/溫馨專

案)，原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240,000

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幣 168,000元。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168,000元 

(二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，原

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711,400元，申請

減額為新臺幣 606,400元。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606,400元 

(三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，原申請緩起訴處分金

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350,720 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幣

220,720元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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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220,720元 

(四) 110 年度 1-12 月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辦理保護志

工研習)，原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

164,700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幣 126,400元。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126,400元 

(五) 110 年度 1-12 月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(與保護志工

運作執行有關之事項)，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

新臺幣 221,200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幣 211,200元。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211,200元 

(六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犯罪被害保護業務(保護業務)，原申請緩起

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684,800元，申請減額為新

臺幣 425,500元。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425,500元 

(七) 110年度 1-12月辦理守護馨園—安薪就業輔助專案，原申請緩起 

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臺幣 887,400元，申請減額為新臺 

幣 846,900元。 

決議： 

1.審議通過。 

         2、核定補助新臺幣 846,9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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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案討論：(詳如附件 4) 

109.07.30「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」提案討論 

單位 提案討論及說明 

財團法人

犯罪被害

人保護協

會臺灣屏

東分會 

109 年 6 月 4 日來函：分會運

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

補助款辦理「犯罪被害保護預

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」計畫

變更乙事。(詳如附錄) 

1.「社會勞動系列專案」原核

准金額 60,000元。 

(1) 場 地 布 置 費 ( 含 布

條 )18,000 元 (6 場

*3,000元) 

(2)清潔耗材用具或節日關

懷用品及材料 24,000 元

(6場*4,000元) 

(3)行政雜支 18,000元 

(含成果冊印製；6 場

*3,000元) 

2. 「社會勞動業務執行」 

原核准金額 50,000元。 

(1)社勞海報、布條、宣導品

20,000元(1式)。 

(2)器具耗材費用15,000元

(1式)。 

(3)公共安全費用及雜項支

出15,000元(1式)。 

本案經 109.6.16-18 日分別會請緩

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

查委員審查，全數同意變更「犯罪

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

導」計畫補助金額；提請審查會備

查，調整後細項金額如下： 

1. 「社會勞動系列專案」修正後補

助 106,500元。(增額 46,500元) 

(1)場地布置費(含布條)18,000

元(6場*3,000元) 

(2)清潔耗材用具或節日關懷用

品及材料 24,000 元(6 場

*4,000元) 

(3)行政雜支 18,000元 

(含成果冊印製；6 場*3,000

元) 

(4)茶水費 1,800元 

(1式*6場*300元) 

(5)構圖及設計費 6,000元 

(1式*6場*1,000元) 

(6)彩繪顏料 30,000元 

(1式*6場*5,000元) 

(7)彩繪耗材 8,700元(1式) 

2. 「社會勞動業務執行」修正後僅

補助「器具耗材費用」3,500 元。

(減額 46,500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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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臨時動議：(詳附件 5) 

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

109年度「紅豆車輪餅班」申請變更補助計畫說明 

一、依據及緣由： 

(一)依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109.7.24屏所作字第 10900041630號函辦理。 

(如附錄)。 

(二)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為提升受訓學員職業競爭力，增加冰淇淋紅豆餅之訓練， 

故變更每期課程流程及課程費用明細表【材料(數量)變動，補助總額不變】。 

(三)本計畫原核准 200,000元，修訂後補助 200,000萬元，提請小組審查。 

二、變更計畫內容對照 

變更計畫內容 原補助計畫內容 說明 

六、課程內容及流程 

(二)每期課程流程(第 3、4 期) 

專業術科 

第 6週 冰淇淋餅皮製作 

第 8週 冰淇淋配料比例製作 

第 11週香草冰淇淋組合 

第 12週芋頭內餡製作 

第 13週薄荷巧克力冰淇淋組 

第 15週瑞士巧克力冰淇淋組 

第 16週香檳葡萄冰淇淋組合 

六、課程內容及流程 

(二)每期課程流程(第 3、4 期) 

專業術科 

第 6週各項材料調和及製作 

第 8週配料比例製作 

第 11週花生內餡製作 

第 12週芝麻內餡製作 

第 13週芋頭內餡製作 

第 15週黑芝麻內餡製作 

第 16週食材運用及製作 

1.法務部矯正署屏

東 看 守 所

109.7.24 屏 所

作 字 第

10900041630 號

函文辦理 

2.為提升受訓學員

職業競爭力，增

加冰淇淋紅豆

餅之訓練，故變

更課程內容流

程及每期課程

費用明細表【材

料(或數量)變

動，補助總額不

變】。 

 

附件 

每期課程材料費用明細表 

編號 5卡士達粉 

4箱*1,200元=4,800 元 

編號 6萬丹紅豆餡 

200斤*64元=12,800 元 

編號 9芋頭泥 

30斤*30 元=900 元 

編號 10 蕃薯泥 

26斤*25 元=650 元 

編號 11 奶油乳酪 

5盒*280 元=1,400元 

編號 13 奶油 

145塊*50元=7,250 元 

編號 14 薄荷巧克力冰淇淋 

附件 

每期課程材料費用明細表 

編號 5卡士達粉 

5箱*1,200元=6,000 元 

編號 6紅豆餡 

90斤*30 元= 2,700 元 

編號 9芋頭泥 

90斤*30 元= 2,700 元 

編號 10 起司片 

10包*270元=2,700 元 

編號 11 奶油乳酪 

10盒*280元=1,400 元 

編號 13 奶油 

146塊*50元=7,300 元 

編號 14 巧克力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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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桶*430 元=2,150元 

編號 15 香草冰淇淋 

5桶*430 元=2,150元 

編號 16 瑞士巧克力冰淇淋 

5桶*430 元=2,150元 

編號 17 香檳葡萄冰淇淋 

5桶*430 元=2,150元 

3箱*1,200元=3,600 元 

編號 15 巧克力餡 

2桶*1,600元=3,200 元 

編號 16 草莓餡 

2桶*1,200元=2,400 元 

編號 17 藍莓餡 

2桶*1,500元=3,000 元 

 

柒、散會 

 

 


